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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》

的通知
渝环规〔2023〕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生态环境局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

开区生态环境局，两江新区分局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》已经 2023 年第 4 次局务会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9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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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（以下简

称配额）管理，促进减排行动，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发展，

根据《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的相关管

理行为和活动。

第三条 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遵循积极稳妥、规

范有序、公平公开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生态环境局对列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（以下

简称重点排放单位）名录的企业实行配额管理。

第五条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进

行统一管理。

区县（自治县，含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

经开区，以下统称各区县）生态环境局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配额

清缴等相关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
重庆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（以下简称注册登记机构）通过

重庆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（以下简称注册登记系统）记录配额

的持有、变更、清缴、注销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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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登记机构定期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配额的相关信息及

其他相关重大事项，并保证注册登记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。

第六条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，综

合考虑经济增长、产业结构调整、能源结构优化、大气污染物排

放协同控制等因素，制定本市配额分配方案。配额分配方案包括

配额管理范围、重点排放单位名录、配额总量、配额分配方法及

适用范围、配额发放方式等内容。

第七条 配额总量由重点排放单位分配配额和政府预留配额

构成。当年度政府预留配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年度配额总量的 5%。

每年度履约期截止，注册登记机构报经市生态环境局确认后，在

注册登记系统中对当年度未使用的政府预留配额予以注销。

第八条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重点排放单位的行业特点和数据

有关情况，采用等量法、行业基准线法、历史强度下降法或历史

总量下降法等方法核定其配额。重点排放单位年度分配配额为各

生产线/工序配额量之和，不同生产线/工序可采用不同配额分配

方法。市生态环境局可根据本市碳排放管理要求，优化调整配额

分配方法。

配额分配方法的适用范围、配额分配计算方法及相关取值、

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在配额分配方案中明确。

第九条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

情况，确定配额分配方式。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，适时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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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偿分配，具体要求在配额分配方案中明确。

第十条 原则上实行配额预分配和配额核定相结合的方式开

展配额发放。按重点排放单位上一报告年度分配配额的 70%确定

年度预分配配额，原则上每年 3 月底前发放。根据年度核查结果，

核定各重点排放单位年度配额，再结合年度预分配配额进行多退

少补。新列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企业不进行配额预分配。

注册登记机构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确定的配额分配结果，通过

注册登记系统向重点排放单位发放预分配配额，并根据经重点排

放单位确认的配额核定结果进行配额调整，完成年度分配配额的

发放。

第十一条 市生态环境局可以根据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

行情况，确定政府预留配额数量，适时组织政府预留配额有偿发

放或配额回购，在配额分配方案中明确或另行通知。

政府预留配额可以通过拍卖、竞价出售等形式进行有偿发放。

第十二条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配额清缴期限

及相关要求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，通过注册登记系

统提交与市生态环境局核查结果确认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相

当的碳排放配额，履行清缴义务。

第十三条 重点排放单位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、本

市核证自愿减排量或其他符合规定的减排量完成碳排放配额清

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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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排放单位使用减排量比例上限为其应清缴碳排放配额

的 10%，且使用的减排量中产生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比例应为

60%以上。重点排放单位使用减排量的具体比例、使用减排项目

的具体类型等在配额分配方案中明确。

市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市产业结构调整、节能减排和温室气体

排放控制等情况对自愿减排项目的要求进行调整。

经核证的 1 吨碳减排当量可抵消 1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。

第十四条 重点排放单位与重点排放单位合并的，由合并后

存续或新设单位承继配额，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。

重点排放单位与非重点排放单位合并的，由合并后存续或新

设单位承继配额，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。原非重点排放单位的碳

排放不纳入当年度配额管理。

单位合并的，按照如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：

（一）参加吸收合并的单位应当在办理合并手续前 10 日内，

书面报市生态环境局确认。确认同意后，市生态环境局抄告注册

登记机构。注册登记机构在接到市生态环境局抄告通知后 2 个工

作日内冻结重点排放单位登记账户。存续单位在合并结束后 10

日内向注册登记机构提出配额变更申请，注册登记机构在 2 个工

作日内对相应配额进行变更，注销被合并重点排放单位的登记账

户。存续单位是非重点排放单位的，应按相关注册登记规则向注

册登记机构申请登记账户开户，注册登记机构在其登记账户开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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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2 个工作日内转入被合并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，同时注销原重

点排放单位的登记账户。

（二）参加新设合并的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办理合并手续前

10 日内，书面报市生态环境局确认。确认同意后，市生态环境

局抄告注册登记机构。注册登记机构在接到市生态环境局抄告通

知后 2 个工作日内冻结重点排放单位登记账户。同时，新设单位

应按相关注册登记规则向注册登记机构申请登记账户开户。注册

登记机构在其登记账户开设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将冻结的登记账户

的配额转移至该账户，同时注销冻结的登记账户。

第十五条 重点排放单位分立的，存续单位或新设单位承继原

单位的配额，并履行各自的配额清缴义务。

重点排放单位分立的，按照如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：

（一）采取派生分立的，应当提前拟订配额分拆方案，书面

报市生态环境局确认。确认同意后，市生态环境局抄告注册登记

机构。注册登记机构在接到市生态环境局抄告通知后 2 个工作日

内冻结该单位登记账户。同时，新设单位应按相关注册登记规则

向注册登记机构申请登记账户开户。注册登记机构在其登记账户

开设后 2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经确认同意的配额分拆方案将冻结账

户的相应配额转移至该账户，同时解冻原单位登记账户。

（二）采取新设分立的，应当提前拟订配额分拆方案，书面

报市生态环境局确认，确认同意后，市生态环境局抄告注册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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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。注册登记机构在接到市生态环境局抄告通知后 2 个工作日

内冻结该单位登记账户。同时，新设单位应按相关注册登记规则

向注册登记机构申请登记账户开户。注册登记机构在其登记账户

开设后 2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经确认同意的配额分拆方案将冻结登

记账户的配额转移至相应账户，同时注销原单位登记账户。

第十六条 重点排放单位将全部排放设施转移出本市行政区

域或整体关停排放设施，应当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，市生态

环境局审定其排放量后收回免费分配的剩余配额，并通知注册登

记机构注销该单位登记账户。

第十七条 国家对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此前有关规定

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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